附件3
上海市种养业防鸟网（线）使用指南（试行）

[bookmark: OLE_LINK1]为规范上海市种养业领域防鸟网（线）的使用，平衡种养业生产安全与野生鸟类保护的关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》，制定本指南。
一、目的
[bookmark: _Hlk213337579]指导种养业生产主体科学使用防鸟网（线），保障生产安全、减少野生鸟类致害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二、适用范围
本指南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种养业生产过程中，针对野生鸟类致害的防护工作，防鸟网（线）使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农作物种植业、果蔬种植业、禽畜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区域。
三、术语定义
野生鸟类致害：指野生鸟类在自然生存过程中，对农作物、水产品、家禽家畜或其他人工繁育动物造成的损害，如采食、踩踏、污染、猎杀等。
防鸟网（线）：用于防止鸟类进入种养业生产区域的网状或线状设施，由耐候性材料制成，具有特定网孔尺寸，可有效阻挡野生鸟类进入防护区域，并避免其受伤或致死。
四、材料与规格
1、材料选择
防鸟网（线）应具备耐候性，确保其在高紫外线、潮湿、台风等环境下不易损坏，户外连续使用时间应超过半年。
[bookmark: _Hlk211000515][bookmark: OLE_LINK2]宜优先选用绝缘，伸缩性弱，且无毛刺和尖锐凸起的材料，如：聚丙烯（又名丙纶、PP）、聚酰胺类合成纤维（又名尼龙）、高密度聚乙烯（又名HDPE）等。避免使用易变形下垂形成网兜的材料和耐用性较差的丙纶材料。
防鸟网（线）材料应具备一定抗拉强度，沿海地区和开阔农田区域风力较大，建议材料抗拉强度高于50MPa，其他区域建议材料抗拉强度高于30MPa。
2、规格标准
根据种养业生产类型和致害鸟类的种类和体型大小选择不同网（线）规格。
防护致害农果种植业的林栖鸟，建议使用防鸟网；防护致害鱼虾蟹塘的水鸟，建议使用架空平行防鸟线。
用于种植业的防鸟网网孔尺寸：防护中小型林鸟，如麻雀、乌鸫、白头鹎等体长在10cm-25cm的鸟类，建议选用网孔边长不大于2cm(网孔面积≤4 cm²)；防护大型林鸟，如珠颈斑鸠、灰喜鹊、喜鹊等体长在30cm-50cm的鸟类，建议网孔边长不大于3cm（网孔面积≤9 cm²）。
用于水产养殖业的防鸟线线距：防护燕鸥侵扰，建议防鸟线间距在30-40cm；防护鹭类和鸬鹚侵扰，建议防鸟线间距在50cm-60cm。
防鸟网（线）线材直径：单根或多股直径应不低于1mm，以确保抗拉强度，并防止因鸟类撞击时受到伤害。
五、架设规范
1、支架高度和深度
根据种养殖场实际生产需要确定支架高度，以实现有效防护。建议果园防鸟网架设超过树高至少30cm，养殖塘防鸟线架设超过塘埂至少50cm。 
建议防鸟网（线）支架入土深度不少于50cm，确保抗大风能力。
2、覆盖范围
防鸟网覆盖范围需完整，不留缝隙（防鸟网下摆应随支架埋入土中或固定于地面），避免其他动物被缠绕。建议防鸟线覆盖范围适当大于养殖塘面积。
3、固定方式
防鸟网网面应平整、紧绷，避免松弛下垂形成网兜，致使鸟类被缠绕受伤或致死。防护面积较大的果园或田地可在防鸟网顶面增设直径不小于2.5mm（12#线规）的钢丝或镀锌铁丝网架，减少网具过重而在顶面中央松弛下垂，在侧面松弛形成网兜。
防鸟线应拉伸至紧绷状态，避免松弛下垂致使水鸟进入养殖塘造成危害。
4、警示设置
防鸟网（线）周边醒目位置宜设置警示标志和反光条，提醒人员注意，避免发生意外。
5、安装与拆除时间
[bookmark: _GoBack]可根据种养业生产季节规律、种养期气候特点及野生鸟类物候规律确定防鸟网（线）的装拆时间。建议在种养业生产播种期、投苗期、收获前期等季节安装防鸟网（线），在收获期或收获后拆除（详见附表）。在种养殖期间，防鸟网（线）如造成鸟类大量死亡等特殊情况，必须及时拆除。
6、辅助措施
可设置反光彩带、飘带、人形模型等其他生态驱鸟方式配合防鸟网（线）使用。
六、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与救助
架设防鸟网（线）后，应加强日常巡护，发现鸟类受困应及时救助。
若发现野生动物轻度受困且无明显外伤，可小心解除缠绕的网线，选择安全区域放生。若发现野生动物严重受伤（如骨折、大量出血等），可剪网解救，用大小适宜的纸箱或容器妥善收置，并立即联系所在区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开展救护。
七、附则 
本指南试行期两年。



附表 
防鸟网（线）建议装拆设时间
	种养业类型
	防鸟网（线）
建议架设时间
	防鸟网（线）
建议拆除时间

	桃树
	5月-6月
	10月-11月

	葡萄
	6月-7月
	11月-12月

	柑橘
	9月-10月
	1月-2月

	梨树
	5月-6月
	10月-11月

	鱼
	3月-4月
	11月-12月

	虾
	5月-6月
	8月-10月

	蟹
	 2月-11月
	11月-次年2月




